
加密保護措施
1. 學校之機密資訊於儲存或傳輸時應進行加密。

2. 將「機敏」或「限閱」等級之資訊資產存放於可攜式設備與

媒體時，應採取適當加密處理或保護措施，避免遺失時洩漏

資訊。

3. 學校之加密保護措施應遵守下列規定：

(1) 應落實使用者更新加密裝置並備份金鑰。

(2) 應避免留存解密資訊。

(3) 一旦加密資訊具遭破解跡象，應立即更改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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